湖北医药学院
实验室安全工作

责

任

书


教务处（章）：          负责人（签字）：
二级学院（章）：        学院负责人（签字）：
2024年 7 月 6 日——2025 年 7 月 5 日
为进一步明确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责任，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把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坚持“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念，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责任心，自觉学习和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学校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各学院(技能中心)务必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实验室管理工作之中，与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一样，同计划、同布置、同总结、同评比，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三、建立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技能中心）实验室安全体系的建立、安全设施的管理、安全工作的日常检查，并指定一名专职实验室管理员负责本学院实验室安全事务工作；
四、二级学院要结合本学院实验室特点分类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五、协助资产管理处开展各项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并督促教学实验室对安全隐患进行落实整改；
六、与各实验室签订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书，督促实验室与每位实验室工作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
七、统筹安排教学实验室安全建设经费。
此责任书一式叁份，资产管理处、教务处、二级学院各一份。
